
表34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数

税收收入小计 578133

一、增值税 202589

二、营业税

三、企业所得税 63708

四、企业所得税退税

五、个人所得税 19762

六、资源税 3820

七、城市维护建设税 36096

八、房产税 12896

九、印花税 7606

十、城镇土地使用税 11790

十一、土地增值税 53567

十二、车船税 12290

十三、耕地占用税 86704

十四、契税 67305

十五、烟叶税

十六、其他税收收入

非税收入小计 385422

十七、专项收入 56473

十八、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97715

十九、罚没收入 33215

二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476

二十一、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31490

二十二、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8053

二十三、其他收入 520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963555

备注：预算基数根据“营改增”改革进行了同口径调整，并剔除了新增一次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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